
              靜 宜 大 學 化 粧 品 科 學 系 
           43301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 7 段 200 號          

 

 

 

 112年 5月 15日 (星期一) 

 

  靜宜大學靜安樓二樓 218室 (口試地點:靜安215室，休息地點：靜安 218室) 

 

  請考生依照報到時間準時報到。口試順序依照考生報到先後順序安

排。 
 
 
 
 
 
 

         

 
口試流程  

1.口試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組成，採多對一方式進行。 

2.口試時間：每人約 18~20分鐘。 

3.甄試委員發問問題後，依自我介紹、專業知識、臨場表現等評定 

  成績。 

         

注意事項     參加口試之考生應準時報到，若因特殊原因未能於本系安排之所屬

口試組別完成報到時，請務必於當天所應報到時間前 10分鐘以電

話通知本系。若於口試當日 13:20未完成報到手續，參加口試，則

視同自動放棄應考資格。 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靜宜大學招生委員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.05.05 
 

 

如有任何問題，請隨時來電諮詢。 

化科系連絡電話：(04)26328001轉 15045 

組別 准考證號碼 報到時間 口試時間 

1 52401001 下午 01:20 下午 01:30 

  




